
「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修正草案意見書

單位：中華電信          姓名：張維儒

職稱：高級工程師        聯絡電話：02-23443554   日期：106 年 5 月 31 日

條次 建議 理由 備註

第二十一條

之一

本業務執照釋照競價作業之競價程序，分

為數量競價及位置競價。

競價程序依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三條之數

量競價規定，決定數量競價得標者及其得標頻

寬，再依第三十三條之一至第三十三條之五之

位置競價規定，決定得標者及其得標標的。

主管機關應於前條規定之說明會，公開位

置競價得選擇報價之得標標的頻率位置排列組

合選項。

前項排列組合原則如下： 

一、得標者得標標的之頻率位置應為連續。

二、得標者為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 2000MHz 頻

段經營者，其得標標的之頻率位置應至少

有上下行 5MHz 為其既有使用頻率，且頻

率位置重疊合計最多者；如未能符合至少

有上下行      5MHz      為其既有使用頻率前段條

件時，其一得標者之頻率位置包含附表一

之 E12。

1800MHz 頻段之排列組合選項不適用前項

第二款規定。

為減少 3G 網路因移

頻而擾動服務品質，影

響廣大消費者之行動語

音服務，建議修正第四

項第二款，使得標者之

頻率位置與其 3G 既有使

用頻率位置有最大重疊。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通知各該競
價者下列資訊：

一、其於該回合所為報價、報價時間及報價有效

性判定。

二、其暫時得標標的及暫時得標價。

三、其累計之暫時棄權數。

四、第二百零一回合起，其依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計算之上限。

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公布下列資
訊：
一、各競價標的之暫時得標者及其暫時得標價。
二、所有競價者暫時棄權累計總次數。
三、喪失競價資格總家數。
四、所有有權報價之競價者在同一回合均未為有

效報價之累計總次數。
五、下回合是否為所有有權報價之競價者連續二

競價資訊的透明，

有助於維持競價的公平、

公正、公開性，減低因聯

合競價行為造成資訊不

對等之不公平性。

為提高競價資訊透

明度，建議參採台灣過

去 3G 競價實例，於每回

合結束時公布各競價標

的之暫時得標者及其暫

時得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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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未為有效報價之數量競價可能結束回合。

第三十三條

之三

主管機關依下列順序決定各頻段數量競價
得標者之得標頻率位置：
一、所有提具意向書之數量競價得標者均提具頻

率位置意向書，且之頻率位置均無重疊時，
依頻率位置意向書決定其得標頻率位置，
未提具意向書之數量競價得標者之頻率位
置，得由主管機關指配之。

二、依第三十三條第三項第三款公告，僅有一排
列組合選項時，依該排列組合決定得標頻
率位置。
數量競價得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未

提具頻率位置意向書： 
一、未依前條規定參與位置競價。
二、頻率位置意向書無公司章或負責人章。
三、未能依頻率位置意向書辨識意向，或具二以

上意向。
四、頻率位置意向不符合數量競價得標標的頻寬。

得標者未提出意向

書，即代表其對於頻率

位置並無意見，故若其

他得標者可達成協議時

自應採該排列組合決定

頻率位置。

第四十條 得標者依第三十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一次
繳清得標金或繳納得標金頭期款及得標金餘額
及其利息之支付擔保後，應檢具事業計畫書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籌設同意書。但已為經營者之
得標者無須申請核發籌設同意書，應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事業計畫書之變更。

前項之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電信設備概況：
（一）採用行動寬頻技術之種類與特性， 含技
術名稱、可支援之最高移動速率、平均頻譜
使用效率、採分頻雙工模式在上下行各
15MHz 頻寬及採分時雙工模式在 20MHz
頻寬條件下可達最高下行速率等。

（二）系統設備建設及時程計畫，包括未來五
年逐年增加偏遠地區高速基地臺建置數量
及人口涵蓋率。得標者為既有經營者時，其
建置數量及人口涵蓋率均應優於得標前核
准事業計畫書之規劃，並  可利用所有獲核
配之行動寬頻業務執照頻段共同達成。

（三）系統架構、通訊型態及服務種類。
（四）無線電頻率運用計畫。
（五）通訊監察系統功能之建置計畫。
（六）細胞廣播控制中心之建置計畫。

四、財務結構：預計於得標並完成公司變更登記

時之資本總額及實收資本總額、預估未來五

經營者獲核配之行

動寬頻業務執照頻段，

可能部分用於解決涵蓋

問題，部分用於解決容

量問題。為讓經營者有運

用頻率的彈性空間，建

議增列第二項第三款第

二目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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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資金來源及資金運用計畫。

五、技術能力及發展計畫。

六、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七、人事組織及持股狀況：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董監事名單、經理人名單、持股百分之一

以上股東名簿、外國人持股比例計算表及從

屬公司關係報告書，控制公司之合併營業

報告書。

八、預定開始經營日期。

九、消費者權益保障相關措施。

十、事業計畫書摘要，可供本會引用及公開之資

訊。

十一、其他審查作業規定所定事項。

前項所定文件應記載事項及其方式，由主
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主管機關審查事業計畫書，必要時得命得
標者變更其內容。

經營者應依其事業計畫書內容辦理，其內
容有關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至第九款
等事項如有異動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其餘事項如有異動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經營者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核准其事業
計畫書就該情形相關事項之變更：

一、事業結合應申報而未申報。

二、經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

三、聯合行為未經許可。

籌設同意書有效期間為自核發日起二年；
得標者無法於有效期間內完成籌設及依法取得
特許執照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一個月
內附具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最長不
得逾一年，並以一次為限。逾期籌設同意失其效
力，並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系統架設許可及所指
配頻率，其已繳納得標金及利息不予發還。

第六十六條 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
其高速基地臺之建設，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數量應達已建設基地臺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

或達一千臺以上。
二、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人口數百分之五十，

經營  者可利用所有獲核配之行動寬頻業務
執照頻段共同達成。

經營者獲核配之行

動寬頻業務執照頻段，

可能部分用於解決涵蓋

問題，部分用於解決容

量問題。為讓經營者有運

用頻率的彈性空間，建

議增列第二款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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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條 經營者歷次得標之任一頻段，經其依第四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取得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後，得與他經營者協議，將該次得標頻段之一
部或全部頻率繳回，並由他經營者依電信法第
四十八條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率。

經營者依前項受指配之頻率，得再與他經
營者協議，將其頻率繳回，並由他經營者依電
信法第四十八條向主管機關申請指配頻率。

經營者應於符合第六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
款有關本業務高速基地臺建設之規定且完全履
行當次特許執照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計畫書
中高速基地臺規劃完成之數量後，始得為前二
項之申請。但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標得之頻率，
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應由各方檢具下列
文件：
一、事業計畫書變更說明及相關文件。
二、頻率使用權轉讓協議書影本。
三、頻率指配申請表。

主管機關依第四十條第五項規定審查前項
第一款文件並核准變更後，始得依本法第四十
八條規定指配頻率。

第四項申請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
或記載事項有誤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第一項繳回頻率之得標者，應於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起三個月內，繳清其繳回頻率之得標
標的得標金，核准始生效力。

為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之經營者，有變更
系統建設計畫之必要時，得一併依第四十三條
第五項規定提出申請。

提升我國行動寬頻

建設(含偏遠地區)為釋

照政策重點，行政院於

一百零六年四月十八日

公告修正「第一類電信事

業開放之業務項目、範圍

時程及家數一覽表」，載

明為加速行動寬頻普及

得標業者應於事業計畫

書內載明逐年增加偏遠

地區高速基地臺建置數

量及人口涵蓋率之時程

計畫，且得標者為既有

業者時，其建置數量及

人口涵蓋率均應優於得

標前核准之事業計畫書

之規劃，該得標業者並

可利用所有獲核配之行

動寬頻業務執照頻段共

同達成偏遠地區高速基

地臺建置數量及人口涵

蓋率。

為落實政府推動行

動寬頻建設(含偏遠地

區)之政策，建議修訂第

三項，明訂經營者須完

全履行當次特許執照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計

畫書中高速基地臺規劃

完成之數量後，始得申

請頻譜轉讓(包含歷次釋

出之所有頻段)。

第八十三條 依前二條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予核准：
一、轉讓之頻寬非為上下行各 5MHz 之整數倍

數。
二、轉讓之頻寬於單一區塊頻段非為 5MHz 之整

數倍數，或於配對區塊頻段非為配對各
5MHz 之整數倍數。

三、讓與方特許執照之剩餘頻寬低於上下行各
10MHz，且於單一區塊頻段低於 10MHz，

參酌原條文第一項

第三款對於102年、104年

開放之特許執照頻率分

別設有讓與方剩餘頻寬

最低數量之規定，修正

該款文字以茲明確，一

致適用於歷次開放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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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配對區塊頻段低於配對各 10MHz。
四、受讓方受讓後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

寬之三分之一。
五、受讓方受讓後之 1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

寬頻業務 1GHz 以下頻段總頻寬之三分之
一。
經營者如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

得不受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之限制。
依前二條轉讓之頻率，其使用期限至第五

十一條第一項之有效期間屆滿日止。

許執照，避免後續釋出

之頻率淪為炒作商品，

並避免頻譜轉讓成為不

當聯合之途徑，進而破

壞市場秩序及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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